
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重大品种研发
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种业振兴行动的决

策部署，提升种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按照《农业农村

部种业管理司关于做好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种畜禽生产性能

测定和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等项目的通知》（农种

创函〔2025〕1号）要求，结合自治区 2025年农作物重大品

种遴选结果，以玉米、大豆为重点组织开展重大品种研发推

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

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自主选育、创新引领、市场主体、农

户受益，集中支持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且可在我区合法推广

的高油高产、高蛋白大豆，耐密高产、宜机收玉米等农业生

产急需品种，对单产水平高、优质专用性好、推广潜力大的

品种，根据推广情况给予补助，落实好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粮

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重要抓手，与各项种业支持政策协

同推进，引导带动种业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推动优良品种更新换代，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和农民增

收，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有力支撑。

二、品种及实施主体要求



（一）补助作物。玉米、大豆。

（二）品种条件。补助品种应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品种

要求。玉米品种要求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国家或自治区审

定的我国自主培育品种，大豆品种要求 2012 年 1 月 1 日以

后国家或自治区审定的我国自主培育品种。品种权属清晰，

无知识产权争议，可以在我区合法推广种植。二是性状指标。

单产水平高、优质专用性好、在我区推广潜力大以及农业

生产急需的品种。三是单产指标。玉米重点支持耐密高产、

宜机收品种，极早熟、早熟品种审定单产不低于 670 公斤/

亩；中早熟、中熟、中晚熟品种审定单产分别不低于 800公

斤/亩、850公斤/亩、820公斤/亩。大豆重点支持高油高产、

高蛋白品种，早熟、中早熟、晚熟品种审定单产分别不低于

175公斤/亩、205公斤/亩、205公斤/亩。高油大豆品种要求

粗脂肪含量 21.5%以上（含），高蛋白大豆品种要求粗蛋白含

量 43%以上（含）。以上单产、粗脂肪、粗蛋白含量等指标

以品种审定数据为准。四是推广面积。玉米审定推广 5年以

上的品种，上年度推广面积 10 万亩以上；大豆审定推广 5

年以上的品种，上年度推广面积 5万亩以上；审定推广 5年

以内的玉米大豆品种，在生产中表现优秀的，对上年度推广

面积不做要求。五是优先支持育种联合攻关、种源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等国家种业重大科技任务

选育品种，以及纳入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和自治区



“看禾选种”平台推介品种。优先支持品种推广面积在全国或

自治区排名前列品种或有较大增长潜力品种，对上年度符合

条件的重大品种予以连续支持，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三）实施主体。申报企业须具备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资质，自主创新能力较强，近 3年生产经营规范，无不良信

用记录，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申报品种近 5年未发生因品

种缺陷导致的种子事件。优先支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和育繁

推一体化企业，允许注册地不在自治区内的企业申报。

三、补助标准

（一）补助方式。结合 2025 年自治区农作物重大品种

遴选结果，对符合条件的玉米、大豆品种，在内蒙古自治区

域内 2025 年度新增推广面积进行补助，补助标准为 20 元/

亩，单品种年度补助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最多可连续支持

3年。

（二）资金使用。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加快重大品种推广

应用、开展配套技术服务、推动品种更新换代等，不得直接

用于补贴种子价格和研发投入，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等无

关支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和挪用补助资金。对存在

资金违规行为的，一经查处暂停申报主体参加国家和自治区

品种审定，取消国家和自治区种业相关项目或政策承担资

格。

四、实施程序



本着“自愿、公开、公平、择优”原则，结合 2025年自治

区农作物重大品种遴选结果，经农业农村部备案，开展 202

5年自治区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工作。

（一）审核备案。按照《关于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农

作物重大品种遴选结果的公示》（公告〔2025〕38号），对符

合要求的品种按序推荐，报农业农村部备案，并向社会公开。

（二）签订任务书。自治区农牧厅与实施主体分品种签

订任务书（附件 1）。任务书明确具体推广方式、推广区域、

资金用途、验收指标等相关内容。

（三）任务实施。有关盟市、旗县农牧部门根据任务书

约定事项，做好过程监管和业务指导。盟市、旗县农牧部门

要根据签订的任务书，通过对购种农户抽查、实地核查、现

场测产等方式，核实品种播种面积、产量和品种表现等情况，

组织对企业在品种推广、配套技术服务、科研投入等方面进

行过程监管，督促按时按质完成任务。

项目实施主体要建立完善的专项档案和资金使用明细，

做好任务实施全过程全链条（制种、销售、播种、收获）图

片、视频、文字等佐证材料记录工作，包括审定证书、销售

台账、示范推广方案、配套技术服务、科研投入、企科合作

情况等，实现“一品种一档案”。

项目实施主体必须要求经销商建立涉补助品种销售台

账，包括品种名称、销售时间、数量、价格、购买方名称、

联系方式及签字确认等信息，盟市、旗县农牧部门要通过随



机抽检销售台账用种主体的方式核实播种和品种表现情况。

项目实施主体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带动作用，通过

开展品种展示示范、提供配套技术服务、提高种子质量、推

动品种更新换代等方式，有效引导种植户、合作社等使用优

良品种，推动良种良法配套，有效提升单产水平，持续带动

农户增产增收；通过加大科研投入、深化科企合作等方式，

加快提高企业商业化育种创新能力，更好体现政策导向、实

现政策目标。

（四）组织验收。项目实施结束后，实施主体应及时提

出验收申请，并提交项目总结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验收申

请、项目总结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经旗县、盟市农牧部门逐

级审核把关后，上报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农牧厅根据实际

情况组织专家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验收工作，按照任务

书约定内容，对各实施主体补助品种推广任务完成情况、品

种性状表现、推广面积数量、资金使用情况、配套技术服务、

科研合作投入等进行验收。

（五）资金拨付。签订任务书后，按照目标任务和补助

标准由自治区财政将补助资金全额拨付至项目承担主体。项

目验收结束后，对验收不合格的品种收回补助资金。

（六）绩效评价。各盟市、旗县农牧部门要建立健全项

目绩效评价机制，将项目实施情况、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

用管理情况等纳入指标体系，全面评估、考核、总结项目执



行落实情况。相关盟市农牧部门于 11 月 30 日前将试点项

目工作总结报送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农牧厅组织开展全

区试点项目执行情况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品

种遴选和任务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对效果不佳、资金使

用不规范的实施主体，各地要开展整改工作，整改后仍未达

到要求的，收回补助资金并取消后续年度资金安排。

五、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监督管理。自治区农牧厅负责试点项目的组织

实施，完善工作推进机制，统筹研究项目实施中的重要事项；

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配合做好试点工作技术支撑。承

担项目任务企业所在盟市、旗县农牧部门做好过程监管和业

务指导，建立工作档案，开展实地核查、面积核定、入户调

查、展示示范、抽样测产等工作。及时上报工作进展和资金

使用情况，确保补助资金规范使用。二是加大宣传引导。充

分发挥主流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作用，开展全方位、

多角度宣传。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典型示范等方式，

做好政策解读，经验宣传，强化公众监督，全面展现试点

工作成效亮点，积极营造种业自主创新的良好氛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自治区农牧厅种业管理处 王家琳

电话：0471-6651883

邮箱：nmgnmtzyc@163.com

地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街 70 号内蒙古自治区农



牧厅种业管理处

附件：1. 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重大品种研发推广

应用一体化补助任务书（参考模板）

2. 验收需提供的相关材料



附件 1

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重大品种研发推广

应用一体化试点补助任务书

（参考模板）

（实施主体）：

按照《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关于做好农业种质资源保

护、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和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等

项目的通知》（农种创函〔2025〕1号）要求，经自治区农牧

厅遴选推荐，农业农村部备案，现就你公司承担 2025 年度

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补助项目任务明确如下。

一、实施推广补助试点项目的重大品种为 。

该品种审定编号为 ，审定单产 公斤/亩，

粗蛋白含量 %，粗脂肪含量 %，具体性状是（与审

定公告保持致） 。

二、实施推广补助试点项目的具体推广方式为 ，

推广区域为 ，主要实施内容如下：

1. 计划 2025 年该品种销售数量 万公斤，亩用种量

公斤（玉米、大豆亩用种量分别不低于 1.5公斤、4.5公斤），

与 2024年相比，新增推广面积 万亩；

2. 计划 2025年该品种种植地点 ，推广面积 万

亩；（注：种植地点需详细至乡镇，多个地点种植需分别明



确每个地点位置及推广面积） ;

3.计划 2025 年科研投入 万元，比 2024 年增加

万元，深化与 （具体企业、高校、

科研院校等）合作，加快提高企业商业化育种创新能力。

4.加快重大品种示范推广

。

5.开展配套技术服务

。

6.推动品种更新换代

。

7.

。

三、实施推广补助试点项目的考核指标如下：

1.该品种 2025年度区内新增推广面积 万亩以上；

2.该品种 2025年度在试点工作落实过程中，全过程全链

条的图片、视频、文字等佐证材料;

3.该品种 2025年度补助资金使用明细和其他工作档案，

包括科研投入、企科合作、示范推广、配套技术服务、品种

更新换代等方面资金支出情况和品种审定证书、销售台账



等。

4. 。

四、你公司应健全档案管理，对落实重大品种研发推

广应用一体化补助政策的全过程资料予以妥善保管，保管

期限不低于 5 年，确保实施内容全程、随时可查可追溯。

五、你公司应对财政资金进行专账管理，严格按照财政

资金管理有关要求，在协议约定的具体实施内容范围内规范

使用财政资金，能够及时提供资金使用明细。

六、你公司应就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补助试点

项目实施成效、经验做法等方面在主流媒体、传统媒体、新

媒体上积极宣传。

七、你公司应积极配合各级农牧、财政部门工作安排，

接受各级农牧、财政部门组织开展的定期调度、监督检查、

考核验收等工作。

八、你公司对项目申报、验收等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

严格按照项目资金使用有关要求，不出现虚报冒领、骗取套

取、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实施主体（申报企业盖章）：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2025年 月 日



附件 2

验收需提供的相关材料
序号 资料名称 备注制度文件

项目申报材料

1 2025年自治区农作物重大品种遴选申报书 含附件

2 2025年农作物重大品种推广补助项目任务书

3 2025 年企业在创新能力、经营状况、推广能力等佐证材料

完成证明材料

1 2023-2025年制种备案材料

2 2023-2025年制种合同

3 2024-2025年种子生产、加工量佐证资料

4 2024-2025年补助品种出库和入库清单

5 2024-2025年补助品种销售台账 含客户信息

6 2024-2025年补助品种销售合同

7 2024-2025年补助品种销售发货清单

8 2024-2025年补助品种销售发票

9 补助品种种子零售价格佐证资料

10 补助品种 2025年种植过程中的性状表现情况

11 2025年补助品种销售审计报告

12 2025年补助品种推广宣传培训材料 附方案、影像

13 品种展示示范活动影像及文字材料

14 技术服务完成证明材料（人员、设备、方案等） 客户满意度

15 企科合作证明材料（合作协议、成果证明等）

16 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及佐证资料

资金列支应符合

实施方案和任务

书规定范围



成效证明材料

1 2025年补助的重大品种单产测产报告

项目期内盟市或

旗县农牧部门组

织

2 2025年补助品种客户种植面积调查报告 附图或坐标

3 2025年补助品种客户种植产量调查报告 附统计表

4 2025年种植农户增产增收证明材料 产量、价格调查

5 品种推广方式创新经验材料

6 企业商业化育种创新能力提升材料

制度文件材料

1 财务管理制度 内控文件

2 档案管理制度 内控文件

3 出入库管理制度 内控文件

4 采购管理制度 内控文件

5 销售管理制度 内控文件

6 生产加工管理制度 内控文件

7 合同管理制度 内控文件

8 质量管理制度 内控文件

其他相关材料


